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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4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披露了《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预计与实际控制人

ＳＥＢ Ｓ．Ａ．

（以下简称“

ＳＥＢ

集团”）及其

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

公告）

２０１１

年度，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在全球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获得了较好的销

售增长，因此加快了对本公司在厨房炊具和小家电方面的订单转移速度，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已经基本完成原先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 经初步核查（未经审计），公司与

ＳＥＢ

集团及其

关联方的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金额较年初的预计金额有所增加，现将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产品名称 关联人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金

额

超出金额

销售产品

炊具

、

小家电

、

橡塑产品

ＳＥＢ

集团

炊具

１０１

，

９４６

万

、

小家电

４０

，

５２０

万

、

橡塑

２

，

６００

万

１６１７０１

万

１６６３５

万

小计

１４５

，

０６６

万

１６１７０１

万

１６６３５

万

采购原材料

及产品

涂料

、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

产品

ＳＥＢ

集团

涂料

２

，

２０５

万

、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

品

８６１

万

１９７１

万

－１０９５

万

小计

３

，

０６６

万

１９７１

万

－１０９５

万

合计

１４８

，

１３２

万

１６３６７２

万

１５５４０

万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ＳＥＢ

集团

法定代表人：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ｄｅ Ｌａ Ｔｏｕｒ ｄ

’

Ａｒｔａｉｓｅ

注册资本：

４９

，

９５１

，

８２６

欧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按法国公司法组建）

企业住所：注册地址：

Ｃｈｅｍｉｎ ｄｕ Ｐｅｔｉｔ－Ｂｏｉｓ

，

６９１３０ Ｅｃｕｌｌｙ

（

Ｒｈ

？

ｎｅ

），

Ｆｒａｎｃｅ

经营范围：控股，在所有公司参股和管理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ＳＥＢ

集团全资子公司

ＳＥＢ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持有本公司

７１．３１％

的股份，基于以上原因，

ＳＥＢ

集团间接持有本公司

７１．３１％

股份，为本公司关联股东，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十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上

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履约能力分析：

ＳＥＢ

国际是

ＳＥＢ

集团的一家全资子公司。

ＳＥＢ

集团已在泛欧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其在小

型家用设备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通过其出众的品牌组合在近

１５０

个国家开展业务，旗

下 品 牌 包 括

Ａｌｌ －Ｃｌａｄ

、

Ｋｒｕｐｓ

、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

Ｍｏｕｌｉｎｅｘ

、

Ｒｏｗｅｎｔａ

、

Ｔｅｆａｌ

、

Ｃａｌｏｒ

、

Ｓｅｂ

、

Ｔ －Ｆａｌ

、

Ｍｉｒｒｏ

ＷｅａｒＥｖｅｒ

、

ＡｉｒＢａｋｅ

、

Ｒｅｇａｌ

、

Ａｒｎｏ

、

Ｐａｎｅｘ

、

Ｒｏｃｈｅｄｏ

、

Ｐｅｎｅｄｏ

、

Ｃｌｏｃｋ

、

Ｓａｍｕｒａｉ

和苏泊尔等。 作为多

面专家和全线供应商，

ＳＥＢ

集团在炊具和小型家电器领域从事业务，具体涉及厨房电器（用

于烹调和制作）及个人和家庭护理电器（个人护理、亚麻制品护理和家庭护理）等。

ＳＥＢ

集团

在全球范围内实施采购并销售其各类产品，

２０１０

年实现销售

３６．２

亿欧元， 具有良好的信誉

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定价原则和依据

１

）向

ＳＥＢ

集团销售产品

根据公司与

ＳＥＢ

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７．２．１

条“与

ＳＥＢ

的

ＯＥＭ

合同”条款约定，公司从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获得的毛利润应相当于公司及其关

联方制造的产品的

ＦＯＢ

转让价格的

１８％

（如果一个产品的制造成本为人民币

８２

元，则其

ＦＯＢ

转让价格应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特殊情况除外。

２

）向

ＳＥＢ

集团采购原材料

上述交易将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定采购价格。

３

）向

ＳＥＢ

集团采购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

上述交易将根据《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下

ＳＥＢ

集团向公司采购

ＯＥＭ

产品的定价机制的

对等原则，按

ＳＥＢ

集团及其关联方获得的毛利润为

１８％

的基础确定，特殊情况除外。

２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１

、合同标的物：炊具、电器、橡塑产品、原材料及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

２

、合同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交易条款与条件：与上述交易相关的产品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单价、交货期

限、数量、运输、付款条件、装运通知、包装资料等条款，以双方具体协议为准。

５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买方签字盖章且经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该公司与本公司合作多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选择与其交易，对扩大公司的海外市

场销售交及开拓国内市场将起到积极作用。

２

、 关于产品销售与采购的交易遵循公允原则，

ＯＥＭ

采购成交价格依照双方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４

日签署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７．２．１

条约定；采购原材料的价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采

购

Ｌａｇｏｓｔｉｎａ

品牌产品采用

ＯＥＭ

采购机制的对等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存在内幕交易行

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３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

成依赖。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７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电子”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深圳市奥拓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增资用于

ＬＥＤ

照明应用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２

，

１１８．３６

万元对子公司深圳市奥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光电”）增

资，用于

ＬＥＤ

照明应用项目。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奥拓电子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奥拓光电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简称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奥拓光电在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账号为

７３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０５６８７００

， 该专户中

２

，

１１８．３６

万元仅用于奥拓光电

ＬＥＤ

照明应用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其中，奥拓光

电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００

万元，期限

３

个月；奥拓光电以存单方式存放

的募集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期限

６

个月；奥拓光电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５００

万

元，期限

１２

个月。奥拓光电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广发证券。奥拓光电存单不得质

押。

二、 奥拓光电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

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广发证券作为奥拓电子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奥拓光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广发证券应当依

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

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奥拓光电和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当

配合广发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广发证券每季度对奥拓光电现场调查时应同时

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奥拓光电授权广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运兴、周郑屹可以随时到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查询、 复印奥拓光电专户的资料；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查询奥拓光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

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广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查询

奥拓光电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宁波银行深圳分行按月（每月

２０

日之前）向奥拓光电出具对账单，并抄

送广发证券。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奥拓光电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

（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宁波银行深圳

分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广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广发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广发证券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同时向奥拓光

电、宁波银行深圳分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广发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广发

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及存在未配合广发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奥拓光

电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但奥拓光电应在终止本协议

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 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奥拓光电及

广发证券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广发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每月月初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刊登

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进展情况的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发的问询函的要求

积极推进恢复上市工作。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需要提供中国证监会豁免要

约收购批复涉及的股份完成登记过户到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

星实业”）名下的证明文件，即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延中”）、

上海文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港银”）分别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

股份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的过户证明。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９

，

２３７

，

８５０

股、

１１

，

５１３

，

２４８

股、

６５０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

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 公司仍在积极跟踪方正延中办理其余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０

股按每股

９．９２

元

（深大通停牌前

２０

日的均价）合计

１７

，

９７６

，

５２８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

事宜。

本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在规定期限内

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 本公司的股票将被终

止上市。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大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关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

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实施进展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方正延中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延中”）、上海文

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文慧”）、上海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港银”）分别与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实业”）签订了

股份赠与协议。 协议约定：方正延中、上海文慧和上海港银分别按

１０

：

６．５

的比

例向亚星实业赠送股份，合计赠送股份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 实施时间为自本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通过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亚星实业豁免要约收购本公司的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且亚星实业将青岛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

８３％

的股权

和兖州海情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赠与资产”）过户登记至本公

司名下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办

理股份赠与过户登记的全部合规材料。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３８

号批复，核准豁

免亚星实业因本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增持本公司

２９

，

０６３

，

２４９

股， 导致合

计持有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５９％

的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此前，本公司

股东大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且亚星实业已将赠与资产

过户至本公司名下。

截止本公告日，方正延中、上海文慧、上海港银已分别将其所持的

９

，

２３７

，

８５０

股、

１１

，

５１３

，

２４８

股、

６５０

万股公司股份以股权分置改革垫付对价偿还的方式

过户给亚星实业。

目前，方正延中仍在办理其余

１

，

８１２

，

１５０

股按每股

９．９２

元（深大通停牌前

２０

日的均价）合计

１７

，

９７６

，

５２８

元人民币支付给亚星实业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０９

股票简称：南京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１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长林复、行长夏平、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禹志强、财务部门负责

人肖炎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亿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７４ ５３ ４０

营业利润

３９ ２８ ３９

利润总额

３９ ２８ 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２ ２３ ３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１．０９ ０．９０ ２１．１１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８８ １２．２７ ２．６１

个百分点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７．２９ ６．３４ １４．９８

注：每股收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计算。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行长、财务负责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

报原件。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１

证券简称：阳光照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董事会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森洁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审议

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香港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阳光”）系本公司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注册

地香港，注册资本

９９８

万美元，主要从事进口贸易、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香港阳光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为：资产总额

１６

，

１４８．９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９

，

４５１．８８

万元，资

产负债率

５８．５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９

，

０９１．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９６．９４

万元。

香港阳光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向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申请开具备用信用证，信

用证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公司为其提供了担保。该笔借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到期，为有效

推动香港阳光业务发展，同时确保香港阳光现金流充沛，香港阳光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伦敦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借款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借款期限一年，授信总额为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授信期限两年，借款利率为浮动周期三个月

ＬＩＢＯＲ＋３５０

基点（年率）。 应中国银

行要求，本公司决定为香港阳光申请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

借款项下

２

，

０７０

万美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保证期限自中国银行支付款

项次日起两年。 具体权利义务根据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的约定。

截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 对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

９６９．２３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２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４０９

，

９２７

，

１５４．２５ ３２７

，

１４７

，

１５８．７４ ２５．３０

营业利润

８２

，

０２２

，

３３９．９８ ４４

，

１７０

，

８８２．０１ ８５．６９

利润总额

８７

，

０７１

，

９３８．７１ ４６

，

２４７

，

６２３．９２ ８８．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５

，

７０９

，

４１０．１５ ３６

，

６３１

，

６５２．０８ １０６．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９２ ０．４８ ９１．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２３．６６ ２１．２３ １１．４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９８９

，

２２４

，

４８５．５８ ４２８

，

６７６

，

４５４．４８ １３０．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８７７

，

８８５

，

７５６．７７ ２３４

，

８１１

，

４５７．６６ ２７３．８７

股本

１０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８．２３ ２．９４ １７９．９３

注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８

，

２２２

万股 （

８

，

０００

万股

＋

２

，

６６７

万股

＊１／１２

）计算；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

１０

，

６６７

万股计算；

注

３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建

３５０

万

平方米反光膜生产线于

２０１１

年中期投产，下半年产能增加，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使

得主营业务收入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此外，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因实施股权激励，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的相关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度一次性确认管理费用

１

，

８３７．８５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度未发生此类费用。

２．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

年末均有大幅度增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到位以及公司经营

规模的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披露的《浙江道明光学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０１

）对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浦发银行电子渠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经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协商一

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起，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１０００２２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１００５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１０１０

）、富国沪

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０００３８

）参加浦发银行电子渠道（仅限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

者。

二、适用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期间，凡通过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申购上述基金的投资者，给予申购费

率优惠：（

１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实行

６

折折扣率优惠；如按

６

折优惠后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计算申购手续费，并据此重新计算折扣率；如发生基金

申购比例配售， 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基础申购费率及原

申请金额所确定的实际折扣率。 （

２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按照原费率执行。

（

３

）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

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２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浦发银行电子渠道的交易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３

、本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

手续费费率，不包括（

１

）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２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３

）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４

）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

４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浦发银行

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收到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向我公司出具的《国恒铁路持续督导意见函》，公司就该函反映

的问题立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并作出如下补充解释：

一、关于

４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与相关公告内容不符的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进展公告》，公告表明，针对公司归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问题，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合计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整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商业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人民币叁亿捌仟玖佰万元整（

￥３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公司保荐机构浙商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

１３

日派项目组去深圳、长沙和北京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发现

公司

４

，

０００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与相关公告内容不符。 经向公司财务部门了解核实，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至

９

日期

间，因银行贴现成本较高，其中

４

张合计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整（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银行承兑汇票原件已

退回。

由于董事会原计划按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在《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进展公告》中披露银行承兑汇票的退回情况，从而导致公司未能及时披露银行承

兑汇票的退回情况，并使已披露信息及浙商证券调查情况不一致，为此公司向投资者致歉。

二、关于湖南国恒股东变更情况与《转让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公告》中提到的将国恒

铁路持有的

９０％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邓新秋情况不符情况。

针对湖南国恒股权转让问题，本公司总经理蒋晖先生及湖南国恒法定代表人周静波先生表示：本公

司将尽快核实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事宜，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合同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股权转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专人通知或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

表决董事

７

人（含独立董事

３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７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蒋晖、宋金球、周静波、刘振波、赫国胜、杨德勇、李书锋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代理董事

长蒋晖先生主持，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协议

＞

的议案》。

近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出具的《国恒铁路持续督导

意见函》，该函指出：保荐机构浙商证券在进行调查公司转让子公司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国恒”）

９０％

股权时发现，股东变更情况与国恒铁路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公告内容不符。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公司收到天津证监局《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

施的决定》，要求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证券信息媒体上，对转让湖南国恒股权的真实理由、股权转

让款项安排、股权目前实际状态以及可能导致的影响等事项作出公开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对子公司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事宜

进行认真核查，待湖南国恒股权转让及变更事宜核实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根据核实结果再行决定是否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湖南国恒股权转让事宜。

表决结果：赞同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取消部分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恒铁路”或“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取消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不再审议该议案。

股权登记日、召开方式以及会议的其他事项不变。

一、取消部分议案的原因

近日，公司收到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出具的《国恒铁路持续督导

意见函》，该函指出：保荐机构浙商证券在进行调查公司转让子公司湖南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国恒”）

９０％

股权时发现，股东变更情况与国恒铁路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的公告内容不符。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公司收到天津证监局《关于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公开说明措

施的决定》，要求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证券信息媒体上，对转让湖南国恒股权的真实理由、股权转

让款项安排、股权目前实际状态以及可能导致的影响等事项作出公开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对子公司湖南国恒的股权转让及变更登记事宜

进行认真核查，待湖南国恒股权转让及变更事宜核实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根据核实结果再行决定是否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湖南国恒股权转让事宜。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

４

、会议地点：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

７２

号

Ｂ

区

１６

号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形式。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蔡文杰先生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

、审议《关于北京茂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３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２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４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六、其他

１

、会期一天，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韦振清 袁嘉林

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２－２３６８６４００

４

、传真：

０２２－２３６８６２２０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２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３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浦发银行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

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起，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６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

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３４０００８

）和兴全绿色投资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３４０９

）参加浦发银行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

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业务指投资者通过与浦发银行签订相关协议， 约定固定的扣款

日期和扣款金额，由浦发银行在约定扣款日在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用于购买指定的基金产品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

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优惠活动的内容

投资者通过浦发银行营业网点、 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与浦发银行进行定

投签约，凡在活动期间成功发起的基金定投申购业务，享受如下优惠：（

１

）原定

投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 则实行

８

折优惠； 若享受折扣后费率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２

）原定投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固定费用，则按原费率标准执行。

四、注意事项

１

、基金定投业务其他未明事项，请遵循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的具体规定。

２

、本活动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

３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不享受以上优惠。

４

、基金的申购费率等详细情况参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５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活动解释权归浦发银行所有。

五、咨询办法

１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２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３

、浦发银行各基金销售网点

４

、浦发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５

、浦发银行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８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３，７８０，４１７，６８８．５７ ３，０９８，２５１，９２８．９７ ２２．０２％

营业利润

３２４，８２０，９２５．５５ ４４０，９９４，６００．３９ －２６．３４％

利润总额

３６７，０３４，３０８．５８ ４７１，９３９，３８６．０９ －２２．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６，１７３，１４４．８８ ４０２，７５６，６７３．７１ －２３．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３ ０．６３ －３１．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９６％ ２８．４６％ －１９．５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４，４５５，９５９，２９７．４６ ４，０８３，２６５，４７２．５３ ９．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３，４８１，４８３，１７６．１２ ３，２６８，３３３，９３５．７２ ６．５２％

股本

７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９４ ６．９５ －２８．９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

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７８０

，

４１７

，

６８８．５７

元

，

同比增长

２２．０２ ％

；

受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

，

公司成本大幅上升

，

实现营业利润

３２４

，

８２０

，

９２５．５５

元

，

同比减少

２６．３４％

；

因公司主要原材料铜

、

铝的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

，

２０１１

年度期货业

务出现一定程度亏损

，

而

２０１０

年度期货业务实现较多盈利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６

，

１７３

，

１４４．８８

元

，

同比减少

２３．９８％

。

说明

：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对国内营销渠道结构进行整合

，

加快业务拓展

，

不断开

拓新产品市场

，

使营业收入比去年增长

２２．０２ ％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４０２

，

７５６

，

６７３．７１

元

，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５６

，

３９９

，

１７０．７５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３４６

，

３５７

，

５０２．９６

元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３０６

，

１７３

，

１４４．８８

元

，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３１

，

４７８

，

８２２．６７

元

，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净利润为

３３７

，

６５１

，

９６７．５５

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２．５１％

。

２

、

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９．１３％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增加

６．５２％

；

因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分红

１０

转

５

，

由资本公积转增原股本的

５０％

；

本报告期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

６．９５

元

，

因

２０１１

年由资本公积转增原股本的

５０％

，

为

使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１

年口径一致

，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资产应为

４．６４

元

，

２０１１

年比

２０１０

年每股净资产

的增减变动幅度应为

６．４７％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在第三季度季报公告书中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

，

并对

２０１１

年全

年经营业绩进行预计

，

本年度净利润

（

未经审计

）

的变动幅度在预计范围内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总会计师

（

如有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日


